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一季度 

关联交易合并披露公告 

 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22〕1号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

一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（含重大关联交易数据，不含

统一交易协议数据） 

单位：人民币 亿元 

关联交易类别 
交易 

总额 

交易明细 

交易时间 交易对手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

资金运用类 0.0003 2022/3/31 
德邦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 
关联法人 

投资管理费，共

1 笔 
0.0003 

服务类 0.00449 

2022/2/11等 
上海星益健康管理

有限公司 
关联法人 

采购健康管理

服务，2 笔 
0.00108 

2022/1/19等 
上海星景股权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等 

关联法人、

自然人 

销售健康管理

服务，共 5 笔， 
0.00027 

2022/3/31 
德邦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 
关联法人 

委托管理业务，

1 笔 
0.0004 

2022/2/11等 
上海助群信息科技

有限公司等 
关联法人 

其他各类服务

类业务，共 3 笔 
0.00274 

利益转移类 0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0 

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0.31136 

2022/2/9 等 
上海复衡保险经纪

有限公司 
关联法人 

保险经纪代理

业务，共 4 笔 
0.00498 

2022/3/31 
鼎睿再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 
关联法人 

再保险分出，共

1 笔 
0.00689 

2022/1/1 等 
北京复地通达置业

有限公司等 

关联法人、

自然人 

团险、个险承保

业务，供 204 笔 
0.29947 

2022/3/31 
海南复星商社贸易

有限公司 
关联法人 其他，1 笔 0.00002 



二、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（含重大关联交易数据，不含统一

交易协议数据） 

单位：人民币 亿元 

关联交易类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累计金额 

资金运用类 0.0003 —— —— —— 0.0003 

服务类 0.00449 —— —— —— 0.00449 

利益转移类 0 —— —— —— 0 

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0.31136 —— —— —— 0.31136 

三、统一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

单位：人民币 亿元 

交易时间 交易对手 交易金额 是否超限 

2022 年 1 月-2022 年 3月 上海复衡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0.00099 否 

四、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监管比例执行情况 

（一）全部关联方投资余额 

我公司对全部关联方的投资余额为4.45亿元，符合不超过2021年度末

总资产的25%与2021年度末净资产二者中金额较低者的监管比例要求。 

（二）各资产大类投资余额 

我公司投资未上市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为0；投资不动产类资产的

账面余额为1.2亿元，占上季末总资产的1.74%，未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

限额的30%；投资其他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中，占上季末总资产的2.24%，

未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30%。 

（三）对单一关联方的全部投资余额 

我公司对具体关联方投资余额分别为： 

1、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约0.0003亿元（2022年1



月至今产生投资管理费合计数），占我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0.0004%； 

2、武汉复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0.8亿元，占我公司

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.16%； 

3、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0.5亿元，占我公司上

一年度末总资产的0.72%； 

4、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0.8亿元，占我公司上

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.16%； 

5、上海泛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0.25亿元，占我公司

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0.36%； 

6、上海复星高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0.9亿元，占我

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.30%； 

7、苏州星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：全部投资余额1.2亿元，占我公司

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1.74%。 

（四）关联交易超限额处置计划的情况 

根据2022年3月1日施行的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20

条，我公司对单一关联方的投资额度为293,644,676元，同时，依据该办

法第11条，我公司采用较为保守的计算口径，合并存在控制的关联方计算

单一关联方余额，实际已发生投资余额445,123,704元，超出限额

151,479,027元。 

依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要求，“在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施行前关联交易监管比例符合规定，在《办法》施行后因资金运用关

联交易比例指标调整而不符合监管比例规定的银行保险机构，按照‘只减

不增原则’尽快调降比例”，为完成压降，我公司对于当前持有的项目进



行了梳理，根据相应投资合同条款，可以行权的均行权，到期项目均不续

期。计划于年内压降投资余额1.8亿元，压降计划实施后，单一关联方投

余额将符合监管比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4月24日 


